
説　“夜　爵”

裘錫圭

　　李學勤先生在《從清華簡談到周代黎國》一文中，對清華簡中的《耆夜》篇有簡明

介紹，今引録於下：

清華簡中有一篇原題《■夜》，我曾有小文介紹，説明簡文“武王八年，征伐■

（耆），大■（戡）之”，即《尚書·西伯戡黎》一事。“■”讀爲“耆”或“黎”……

……

清華簡《■夜》，我以爲當讀爲《黎咤》，主要叙述戡黎還師“飲至”，即飲

酒慶功的情景，參加者除武王外，有畢公、召公、周公、辛甲、作册逸（即史

佚）、吕上（尚）父等人，而以“畢公高爲客”。飲酒間，武王、周公都先“夜（咤，

意爲奠爵）爵醻（引者按：據有關文章，此字原簡作“壽”，讀爲“醻”。古書

“醻”亦作“酬”，下文一般用“酬”字）畢公”，這顯然是由於畢公是伐黎的主

將，功績最高。…… 〔１〕

李先生讀“夜”爲“咤”是有他的道理的。 “夜”、“咤”二字古音相近，訓“咤”爲“奠

爵”，也有《尚書·顧命》“咤”字古訓爲據。 我因眼疾不用電腦，聽説網上有的文章把

“夜爵”讀爲“舍爵”。 “夜”、“舍”二字的古音，也是相近的。 但是我覺得讀“夜爵”爲

“咤爵”或“舍爵”，似乎不如讀爲“舉爵”妥當。

戰國楚文字資料中屢見地名“平夜”，我在《談談隨縣曾侯乙墓的文字資料》一文

中，因“夜”與“輿”上古音同屬余母魚部（“夜”从“亦”聲，或歸入魚部入聲鐸部），讀“平

夜”爲“平輿”。 〔２〕１９９４年，河南省考古工作者在新蔡縣西北的葛陵村，發掘了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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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出土文獻》第一輯，第１—２頁，中西書局２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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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時代的楚國大墓。 根據墓中隨葬銅兵器的銘文和竹簡的記載，可知墓主是楚國

的平夜君成。 新蔡西北部與西漢時已置縣的平輿毗鄰，埋在這裏的平夜君成，應該就

是封在平輿的封君。 這就證實了“平夜”確應讀爲“平輿”。 〔１〕

“輿”、“與”同音，“舉”从“與”得聲，“夜”既可讀爲“輿”，當然也可讀爲“舉”。 這裏

有一個問題要説明。 “夜”、“輿”、“與”都是余母（喻四）字，“舉”則是見母字。 但是在

上古，有一部分余母字跟見系字關係密切，如余母的“欲”从見母的“谷”，余母的“遺”

从見母的“貴”，見母的“姜”从余母的“羊”。 這類余母字和見母字的上古聲母的語音

無疑是很接近的。 這一現象首先由董同龢指出， 〔２〕其後有不少學者增舉過這類例

子。 “與”和“舉”也屬於這一類。 所以讀“夜”爲“舉”就跟讀“夜”爲“輿”一樣，在語音

上是没有問題的。 現在，“夜”是開口字，“與”是合口字；但在中古，它們都是開口字。

它們的上古音一定很接近，所以“夜”可以跟从“與”聲的“輿”、“舉”通用。

“舉爵”之語古書屢見，現擇舉三例於下：

《禮記·檀弓下》：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

席……蓋君逾月而后舉爵。〔３〕

《儀禮·鄉飲酒禮·記》：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鄭玄注：謂獻賓、獻大

夫、獻工，皆有薦）。〔４〕

《儀禮·聘禮》： 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５〕

先秦飲酒之禮，有獻（主人敬賓客），有酢（賓客回敬主人），有酬（主人再敬賓客），

還有旅酬。 〔６〕上引《聘禮》“行酬”，就指行旅酬。 《儀禮·鄉飲酒禮·記》：“獻用爵，

其他用觶。” 〔７〕依此説，酬應用觶。 《鄉飲酒禮》講到旅酬將始之時，就説“舉觶”而不

説“舉爵”：

一人洗，升，舉觶于賓。

賈公彥疏：“此一人舉觶，爲旅酬也。” 〔８〕《儀禮·燕禮》講旅酬時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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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 〔１〕

公所舉的也是觶。

不過，在古書中，觚和觶都可以泛稱爲“爵”。 《儀禮·燕禮》講“主人”（指代替君

主當主人的宰夫）獻賓和賓酢主人之儀，所用酒器爲觚，但自“主人升，坐取觚”往後的

文字，屢屢以“爵”稱觚，而到“賓洗南坐奠觚”、“賓坐取觚”兩句，又復稱“觚”。 〔２〕鄭

玄注解前一句説：“上既言‘爵’矣，復言‘觚’者，嫌，易之也。”賈公彥疏以“一升曰爵，

二升曰觚，散文即通，觚亦稱‘爵’”來作解釋。 〔３〕觶同樣可以稱“爵”。 如《儀禮·燕

禮》説：

……公坐奠觶，荅再拜，執觶興，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

稽首。公坐奠觶，荅再拜，執觶興。賓進受虚爵，降奠于篚，易觶洗。〔４〕

此文中的“虚爵”即指虚觶（此篇後文有“虚觶”，見《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第１０册《儀禮

注疏》第３０７頁）。 同篇又説：

公坐取賓所媵觶，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

洗…… 〔５〕

此文的“爵”也指觶而言。

《詩·小雅·賓之初筵》：“鐘鼓既設，舉醻逸逸。” 〔６〕《正義》以“舉相酬之爵”解釋

“舉酬”。 〔７〕如先秦時代酬的飲酒器用觶不用爵確爲定制，《正義》所説的“爵”便也應

該是指觶而言的。 《耆夜》説武王、周公都“夜爵酬畢公”，讀“夜”爲“舉”，顯然很合適，

“舉爵”就是“舉相酬之爵”的意思。 這裏的“爵”似乎也應該是指觶而言的。 不過酬酒

用觶不用爵也不見得真是一成不變的定制，《耆夜》“舉爵”的“爵”指真正的爵的可能

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先秦時代酬的儀式是：“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 〔８〕《耆夜》

的“舉爵”，有可能兼指“自飲”和“復酌進賓”這兩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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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檀弓下》“知悼子卒未葬”章，記晉平公在大臣死而未葬之時，飲酒擊鐘，

宰夫杜蕢以讓侍臣飲罰酒的方式諫平公，平公覺悟受諫。 章末的一段話如下：

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鄭玄注：舉爵於

君也。……揚，舉也。……）。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至

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１〕

《耆夜》篇是由於篇中有伐耆還師“飲至”，武王、周公“夜爵酬畢公”等内容而得名的。

這跟“杜舉”由於杜蕢揚觶之事而得名有相類之處。 所以，把“耆夜”讀爲“耆舉”，似乎

也比讀爲“耆咤”或“耆舍”合理。

附記：去年１０月２２日在北京香山開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１８次年會時，我跟李

學勤先生談了“夜爵”應讀爲“舉爵”的意見。李先生告訴我，趙平安先生也持這樣的

看法。頗爲彼此不謀而合感到高興，謹識於此。

又記：本文寫作過程中，曾請鄔可晶君幫助檢索文獻資料，又曾就“與”字開合口

的問題請教陳志向君。文章寫成後，蒙郭永秉君爲我打印文稿，在此一併致謝。

２０１１年１月４日

追記：撰寫本文時，尚未看到《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中西書局２０１０年）。

今將該書對“夜爵”的注釋引録於下，以供參考：

夜，古音喻母鐸部，在此讀爲“舍爵”之“舍”，舍在書母魚部，可相通假。

或説讀爲《説文》的“■”字，音爲端母鐸部，該字今《書·顧命》作“咤”，訓爲

“奠爵”，與“舍爵”同義（下册第１５１頁注［九］）。

本文曾據他文，説簡文以“壽”爲“醻”（酬）。從簡文圖版看，字實作“■”，乃“壽”

之聲旁。

這裏還要附帶談一個問題。在我們的印象裏，楚簡一般以从“止”“與”聲之字爲

“舉”（參看李守奎《楚文字編》第８５—８６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３年；滕壬生《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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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第１２册《禮記正義》第３３７頁。 《左傳·昭公九年》有一段文字，與《禮記》此章記
同一事件，但内容有較大出入，“杜蕢”作“屠蒯”。 我們所引録的《禮記》章末那段話的内容，《左傳》完全
没有。



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第１３２—１３４頁，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李守奎等《上海博物

舘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第７２—７３頁，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７年）。可能有人會因

此懷疑讀“夜”爲“舉”之説，認爲這種用字方法太特別了。但是，楚簡用字有時確有很

特別的例子。見於典籍的楚王及其先公名號中的“熊”，在新蔡葛陵楚簡之前出土的

楚文字資料中，全都作“酓”。因此學者們曾認爲在戰國時代，衹有楚國之外的國家才

把這種“酓”字寫作“熊”（如秦國的詛楚文把楚懷王名寫作“熊相”，典籍用字多沿襲秦

文字）。最近發表的清華簡中的《楚居》篇，記楚先公、先王名也都用“酓”字（參看上引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下册《楚居》釋文第１８１頁）。但是葛陵簡中多次出現的

楚先公名“穴熊”，雖然多數用“酓”字，卻有二或三例是用“熊”字的（參看李家浩《楚簡

所記楚人祖先“■（鬻）熊”與“穴熊”爲一人説》，《文史》２０１０年第三輯，第５—６頁。用

“熊”字的見此文第６頁所引７、１０、１１三例。第１０例“熊”爲殘字）。這就是楚簡用字

的一種特例。所以楚簡一般以从“止”“與”聲之字爲“舉”，偶爾又用“夜”字爲“舉”，是

完全可能的。我們現在所見到的楚文字資料畢竟有限，在將來發表的楚文字資料裏，

可能還會出現用“熊”（酓）用“夜”（舉）的例子。

２０１１年２月２日追記

（裘錫圭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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